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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学诤

秋风写给昆明的情书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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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北方的爽直，昆明的秋天总是
那样含蓄。还好，多亏勤快的秋风不厌
其烦地催促，云南大学校园里的银杏叶
渐渐变黄，漫天飞舞；昆明植物园的枫树
林红叶满天，层林尽染；静静依偎在大观
河畔的老滇朴，秋意盎然……它们是秋
风写给昆明这座城市的情书。

又见云大银杏黄
“云大的银杏没黄，就没人承认昆明

的秋天来了。”单凭这句话就可以看出云
南大学金黄的银杏叶在昆明人心目中的
地位，金黄的银杏叶是秋日云大校园里
最美的风景。

在云大观赏银杏叶，最佳的地点自
然是文渊楼至会泽院的银杏道。每年秋
天，这儿就成了浪漫的金色长廊，秋日的
阳光透过树缝间隙洒落在黄叶铺满的地
面上，光影斑驳，浪漫舒适。一阵微风吹
过，金黄的银杏叶随风起舞，最后又飘落
在地面上，空气中散发着银杏的馨香，别
有一番意境。

在银杏道旁的草地上，常常可以看
到正在看书的学生。银杏叶悄无声息地
飘落在他们的头上、肩上、书上……这些
象征着收获和成熟的金黄叶片，是激励
学生勤奋学习的号角吗？每年银杏叶由
绿变黄的过程，也是学生们由青涩变得
成熟并走向社会的过程吗？我想，这也
是云大的银杏与其他地方的银杏不一样
的地方吧。

红叶似火惹人醉
如果说昆明的秋天有一百分的颜

值，那么其中的七十分就在植物园的枫
香大道上。深秋时节，位于昆明植物园

西园的枫香大道两侧，红枫
似火，黄叶飘飞，景色令人陶醉。

每年十月，昆明植物园枫香大道
两侧的枫树脚下，红色的叶子、黄色的叶
子、紫色的叶子、绿色的叶子，都懒懒地躺
在地上，像一块最美的地毯，走在上面吱
吱作响。半红半绿的枫叶，像害羞的姑
娘，遮着面纱，躲在枝叶后面不肯见人。

秋风瑟瑟，撒落一地的枫叶随风飞
舞。抬头，一片片火红的枫叶轻轻飘落；
低头，一片片五颜六色的光斑洒在路
上。秋风摇曳着红叶，也摇曳着我心中
那缕情愫、那份相思和那悠悠缠绵的梦
幻。我沉醉在那诗境里，醉在风来风去
里，醉在红叶正浓时。

鲜红的枫叶，我爱你热情奔放的性
格，是你把秋天的激情点燃，也是你把秋
天的激情礼赞。

大观河畔秋意浓
金秋时节，昆明大观河畔的百年滇

朴都换上了金黄的盛装，一个个伸直腰
杆，与河面上飞舞的海鸥交相辉映。

大观河，是昆明城区通往滇池的一
条重要河流，最初在篆塘设有码头，主要
用于航运，后来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成
了一条城市景观河道。

秋日里，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大观
河的河面上海鸥飞来飞去；河岸边，金黄
的树木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向秋天“争
宠”。河上，一座不知建于何时的大拱桥
为秋日的大观河增添了一种难以言表的
韵味，附近的市民每天从拱桥上走过，晨
练、卖菜、喂鸥、散步，或者在说着昔日的
一段难忘的回忆……

照舍近求远的计划，首先打黄龙
洞串起，黄龙洞和湖已隔着一道岗，

果然倒要从湖边走开去。再从黄龙洞
顺山路游紫云洞、栖霞洞、放生庵，下坡
回到湖边。谒岳坟，渡西泠桥，沿白堤
回来——白堤，仅作为路过，不属今天
的课题。这段路，在我这山里人看来，
只当闲庭信步；对我的老向导，则已属
豪情壮举了。几个洞，比诸我所曾探访
的丘壑，也视同儿戏，但在黄龙洞前，漫
凭回廊曲槛，欣赏玲珑的苍岩；岩间还
挂有一大丛黄蔷薇，正盛开于小瀑澄潭
之际，逸豫悠闲；远不似攀越深山老林
般戒怖劳顿，让我首次便宜地安享泉石
之乐。对人文设施的效果，初得领会。

后半天的注意，便被一系的坟墓
所占据了，岳坟、苏小小墓、秋瑾墓、武
松墓……历来都是游者寄托怀古幽情
的地方。

以岳坟说：整肃的庙貌，南向的枝
柯，有幸青山，无辜白铁，引起过多少
人对孤臣孽子的感慨啊！

说到苏小小，为什么一个妓女得
有葬在西湖边上的荣幸，并博得人们
如此推崇？答案是很难索解的。映西
先生也介绍不出什么有关苏小小的确
切史料，倒是引述了不少古来名流对
她的倾心。作为自己倾心的依据，如
像他讲到袁枚曾镌用一方“钱塘苏小
是乡亲”的印章，又诵述了刘克庄诗
句：“吴儿解记真娘墓，杭俗犹存苏小
坟。”认为都是不同伧俗的雅人深致。

我说：“这些士君子，居然以能同
情和了解苏小小自诩，想是出于掩盖
其道学夫子那股酸腐气息意念。若真
的相逢，则又会奴婢视之了。”

他大为同意这种看法，连呼“高论”。
我又非议了墓场布局的厚重庸

俗，道是：以这么端庄的亭子，罩着这
么一座墁得滑溜溜的水门汀大坟，根
本与想象中旖旎里透着萧瑟的境况大
相径庭。它虽似小问题，却表征了此
土人士的趣味平凡，认为应当大力加
以改变。并以自己一时的设想，建议
拆掉亭子，剥掉坟顶的水泥壳，让它长
出些芊芊青草，最好再围覆以满架蔷
薇等等。并贷老人以地方绅耆之责，
希望他能首倡作此美事。

对我这番狂论，老者极表同感，他
奋臂自任，忻然指西泠桥矢愿道:“不予
实现，便不过此桥！”

循堤缓步，纵谈更畅了，过秋瑾
坟，便谈鉴湖、谈花凋；过武松坟，便谈
十字坡、谈虎。回到寓所，他的脚和我
的嘴都等同困乏了。

当晚，把昨夜为我备下未用的肴
菜再次罗列出来。看到这样丰典，不
免重觉惭愧。主人声明：所着重的是
海鲜，用来满足我这来自云岭的旱地
客，可惜有几样已搁得变色变味了。

我却不在乎此，倒觉拖到今晚享
用，才更快意。因为主客之间不复存有
昨晚那种森严壁垒。一日偕游，已使杯
酌之间，大可脱落形骸，酬酢尽欢了。

子慧也感到出乎意外，当然，于两
家的交欢，她也十分高兴，亲家母似乎很
久没有看到老伴有此兴彩了，也乐得凑
趣。所以同席不多几人，却颇热闹活跃。

酒阑意倦，才带上一身烟霞，沉入
酣梦。

四、第二天
翌晨早起，精神特别爽快，更有兴

致独步湖滨，在公园闲荡了一会，想及
小茶室的雅洁舒适，便又走将过去。

推开纱门，首先触目的是，昨晨遇
见的那位别致的姑娘，竟依然据着原
座，凭栏凝瞬湖上的朝云，轮廓简明，
线条爽利，就活是一幅仇十洲的仕女。

对室内人物，她既全不经心，就便
于我稳坐端详了。她惨白的面颊上，
醒目地抹了当时流行于西方的黄调子
胭脂，和略带玄黑的口红。眼眶周围，
不知由于失眠，还是着意化妆，泛着圈
令人痛心的蓝晕。睫毛特长，使大而
清明双眼，反显得深邃、怀疑和易惊。
里面还徘徊着梦境似的眸子。整体耽
溺在自家的浮想之中，不信她对这良
辰美景还会存有感知。时髦和古僻，
纯真和老练，倨傲和逊怯，西方的佻达
和东方的文静，统不可置信地共存于
这青年女子身上。对之，而不欲一晓
底蕴，简直没有可能。

一个报童机灵地进来，惯常地放
份报在她台子上，又问我要不要，看我
摇头，便向柜上索取几分零钱走了。
她转过身，抬起报纸，漫不经意地翻了
一回，搁回台子上，对之发呆，又随手
掏出用丝带挂在领圈上的一支细小的
水笔，俯下腰，专心一意涂写起来。

又有个擦皮鞋的小子进来了，已
替我擦好了双鞋，她还仍在那里迅疾
弄笔，好像存心要把墨水涂光。最后，
墨水也似乎闹光了，她才停笔发愣。

我不再制约我的好奇，贸然对她
说话了:

“小姐，报借我看看，可好？”
她头也不抬，向报纸犹豫了一小

会，才伸手把报纸顺台面推向我约一
寸光景。

我难堪地忍受了这种轻慢，把报
攫取过来，哪知在上面看到的，尽是些
红墨水画的密密麻麻的圈圈儿，大的、
小的、圆的、缺的、螺旋的、连珠的……
疏疏密密一大片。除了她为啥用红墨
水尚觉耐人寻味外，对省释我的怀疑，
仍一无帮助。还不得不装出阅读其他
版面的姿态。

敢情已被我冒昧的干扰所激恼，
她竟默然起立，要拎着小提包走了。
我不得不忙着喊：“这，报……”

她全无表示，却第一次向我投来
一道眼光，那种深邃、幽怨和阴冷，简
直令我惊惶了。待到再定神思，她已
走将出去。透过门纱，尚及目送那匀
称挺秀的身姿，以娴雅矫逸的步伐，沿
着花坛，转过竹丛不见了。只留下她
顺手扯了下竹枝的轻摇。

侍者过来收拾她的台子。我才想
起没见她会钞，想来这里的人对她是
熟悉的，便向侍者搭讪：

“这位小姐……？”自己也不知合
该问啥。

“常来。”他似乎无兴趣于我的刺
探，说上这么一声走开了。自己也觉
没趣，更无心流连。一仍满腹诧讶地
回向寓所。

这一天，老向导所安排的游程，是
拜灵隐。飞来峰前的清泉白石，最是
博我好感。“困人天气日初长”，徒步之
后，在绿荫浓处的竹躺椅里，卧听淙淙
流水，何等受用！巴不得就此假寐半
日。可是，仍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化
消在瞻礼庙貌、摩挲丰碑、数罗汉、钻
石洞……游人所必共行的仪注上去。
本也万里远来被人盛称的事物，难道
不一处看看？何况映西先生赤诚引
介，巴不得一树一石，都让我穷尽原
委。撞肘牵袖，使我偷懒不得。前此
认为游赏和闲逸，就事属一体，现才领
悟，竟是难于兼得的两码子事。

来时长途缓步，占去了太多时间，
弄得不但韬光竹径到不了，就归程也已
迫促，只好雇张三轮车来，席软篷敞，坐
爱双峰畸变，夕照流连，却也另番风趣。

载自《风雅儒者 文化名人周善甫
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 （未完待续）

昨日与朋友聚餐，服务生端上来一
盘价格不菲的野味，叫“飞黄腾达”。一
听说野味，大家的眼睛都直了。我仔细
一瞅，原来是油酥蚂蚱，就是蝗虫。朋友
们食后啧啧称奇，直呼巴适、安逸。而蚂
蚱在我小时候却是最平常的小吃食儿。

蚂蚱，古时叫螽斯，支翅目昆虫，体
躯细长，绿或褐色，有翅能飞，有足善跳，
卵生，一胎九十九子。《诗经·南召》里有
篇《螽斯》，以此作比喻，歌颂周文王多子
多孙多福，“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
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
绳兮。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
兮。”认为蚂蚱是吉祥物。如今，它是地
地道道的害虫。

都说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这
家伙生命力旺盛着哩，直到入冬前，它们
还在树枝上草丛中高唱着“撒撒撒……”
似在提醒其他虫儿：寒冬来了，快入地
下，快入地下，不然就会冻成僵尸。能唱
的都是雄蚂蚱，雌的就在附近。

小时候，若遇到它们唱歌，我们几个
小伙伴必会打着手电筒，寻着它的叫声
到处找。哈哈，好几只哩，个个肥滚滚
的，挺着个大肚子，正缓缓地在草丛中爬
动着，我们轻易地就能将它们逮住。

捉蚂蚱最好是在早晨，此时露重霜
华，雾气腾腾，蚂蚱趴在谷子收后的稻草
把儿上，飞不起来，任由我们捉。

最难捉的是叫“青头儿”的蚂蚱，它
青绿色的脑袋，褐色的双翅，两条大腿儿
一蹦几十米远。我们一群孩子在后面撵
着叫着跑着，使劲儿地追赶，谁先逮住
它，谁就像个将军似的威风凛凛，谁就会
成为我们的孩子王。

最好捉的是头上舞着双剑的蚂蚱，
它通体青色，呈三角形状，身体比“青头
儿”要长些，看起来瘦骨嶙峋，其实它肉

鼓鼓的肚子里全是籽儿（卵）。它比较温
驯，头上的两把剑只是做做样子，它的学
名叫中华剑角蝗。

最厉害的要数“蹬腿儿”的蚂蚱，它
全身绿色，个头儿极大，喜欢在灌木丛或
草丛里生长。它腿劲儿大，三两下就蹦
没影儿了。偶尔一抬头，它却在高高的
树梢上，我们用一长棍将它拍下来。见
它粗壮的腿上长着一排尖刺，每次捉它，
都被刺得冒血珠儿。因为这种蚂蚱大而
肉多，我们才不怕流那几滴血呢。流血
了，把指头塞进嘴里吮吸几口吐出，一会
儿就忘记痛了。

捉住的蚂蚱通常用狗尾巴草的梗儿
穿起，伙伴们人人手提两三串，相互比较
着，看谁捉得多。有时跑饿了，就在坡上
捡些枯枝败叶，火柴一划点燃了，每人出
一串烤着吃。火啪啪燃起来，小伙伴们盼
着等着，有性急的，用柴棍儿不停翻拨。
终于烤熟了，吹掉柴灰，一口下去，嚼完感
觉有点儿涩涩的、酸酸的、焦焦的味儿。

未吃完的，拿回家交给母亲处理，见
她先用盐腌渍，过一会儿再用油炸，起锅
后撒点花椒面，吃起来嘎嘣嘎嘣脆，焦香
中又带点麻丝丝的味儿。爹爹吮口酒，
再来一个蚂蚱，他悠哉悠哉的样儿赛过
神仙。

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用热烘烘的柴
灰捂，捂熟的蚂蚱有一种草清味儿，若蘸
点醋蒜辣椒油调料，比蚕蛹、知了猴还好
吃，可算是珍馐美味。

在那缺荤腥的年月，炸好的蚂蚱可
由不得我们敞开肚皮吃，桌上只放小半
碗，余下的母亲用瓦罐盛了藏着，一直要
细水长流吃到过年。

这么多年过去了，蚂蚱那焦酥酥脆
嘣嘣的味儿一直香在我的记忆里，从未
凋零。

□ 周善甫西湖游记（连载）小说

□ 杨钰珍秋来蚂蚱香旧事


